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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3-32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3年 5月 1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8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年 5月 18日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 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日发布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告编号：2023-29）。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6 人， 代表股份

101,63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35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98,752,812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6.860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人，代表股份 2,882,18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4921%。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5 人，代表股份 29,581,44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05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6,699,2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583%。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人，代表股份 2,882,1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92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6.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10项，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7,983股 197,0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62% 0.1938%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84,431股 197,0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340% 0.666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2.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2,083股 202,9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03% 0.199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78,531股 202,9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140% 0.686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3.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3,883股 111,1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07% 0.1093%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0,331股 111,1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244% 0.3756%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4.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3,783股 201,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20% 0.198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80,231股 201,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198% 0.6802%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5.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3,783股 201,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20% 0.198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80,231股 201,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198% 0.6802%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6.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3,883股 111,1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07% 0.1093%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0,331股 111,1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244% 0.3756%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7.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7,983股 197,0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62% 0.1938%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84,431股 197,0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340% 0.666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8.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2,083股 202,9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03% 0.199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78,531股 202,9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140% 0.686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9.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签署《加气站合作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成都华川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2,053,552 股。 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子议案数共 7个。

10.01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目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2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3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4审议通过《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子

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437,983股 197,0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62% 0.1938%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384,431股 197,0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340% 0.666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5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6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07审议通过《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529,783股 105,217股 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5% 0.1035%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476,231股 105,217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443% 0.3557%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列入本次会议逐项表决的上述 7个子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表决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2022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徐小玉、冯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22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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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25）、《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7）。 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于
2023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回购方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
众 A股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9,5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 11.45 元/股。 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9,500 万元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
8,296,943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165%；按回购总金额下限人民币 6,5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 5,676,855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69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若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 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
及时披露。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

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 10 号，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邮编：

618000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及时间：董事会办公室，工作日期间 9：00～17：00
3.申报时间：2023年 5月 19日至 2023年 7月 2日
4.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雪艳
联系电话：0838-2304235 传真：0838-2304222
邮箱：mfzqb@163.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3-021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

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6）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8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日上午 9:15—2023年 5月 1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 G区 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融圣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0,449,2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4.8592%。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7,819,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4.6300%。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29,3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292%。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6、议案 5、7、9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

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22年度工作进行述职。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

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401,7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721%；反对 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581,8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1934%；反对 47,5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066%；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23,0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6525%；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3475%；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393,9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76%；反对 5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2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574,0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8968%；反对 55,3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032%；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15,2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5955%；反对 5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045%；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401,7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721%；反对 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27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581,8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1934%；反对 47,5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066%；弃权 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23,0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6525%；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3475%；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401,6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721%； 反对 4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279%；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 2,581,7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1896%；反对 47,500 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066%；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22,9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6518%；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3475%；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0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393,8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75%； 反对 5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24%；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 2,573,9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8930%；反对 55,300 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032%；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15,1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5947%；反对 5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045%；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0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401,6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721%； 反对 4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279%；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 2,581,7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1896%；反对 47,500 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066%；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22,9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6518%；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3475%；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0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0,393,8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75%； 反对 5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24%； 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 2,573,91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8930%；反对 55,300 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032%；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15,1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5947%；反对 5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045%；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0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7,158,94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3%；反对

55,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573,910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8930%； 反对 55,3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032%；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3,615,1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9.5947%；反对 5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045%；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0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320,44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4%；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6%；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581,710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1896%； 反对 47,50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066%；弃权 1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692,9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98.7274%；反对 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1.2699%；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2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授予股权激励的曾忠诚先生、林海峰先生、王景雨先生、肖琼女士、张高利
先生等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3-022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注销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激励计
划”）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均未达到对应考核年度的行权、解除限售条件，且部
分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决定注销本激励计划
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共计 1,164.01 万份， 回购注销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5,170.84 万
股。 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无剩余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 1,147,094,532股减少为 1,095,386,132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回购注销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声明如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
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公司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2 日，9:0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G 区 17 号楼证券事务部

办公室
3、联系人：蔡剑平
4、联系电话：0591-87510387
5、传真：0591-87767005
6、邮编：350003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202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3-030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

暨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林长青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5,209,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9%；股东陈国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32,25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32%；股东张宗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17,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4%；股东上海美斓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斓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 379,9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股东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劭企业”）持有公司股份 264,4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 4月 3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0），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股东林长青、陈国兴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 2,4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82%。股东张宗保、美劭企业、美斓企
业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 548,87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0.63%。

2023年 5月 18日，公司收到林长青、陈国兴、张宗保、美斓企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
函》。 截至 2023年 5月 17日，林长青、陈国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90,154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 1.48%；张宗保、美斓企业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81,0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 截至
2023年 5月 17日，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长青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209,753 5.99% IPO前取得：3,721,252股
其他方式取得：1,488,501股

陈国兴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632,253 5.32% IPO前取得：3,308,752股
其他方式取得：1,323,501股

张宗保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17,003 0.94% IPO前取得：583,574股
其他方式取得：233,429股

上海美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79,994 0.44% IPO前取得：271,424股
其他方式取得：108,570股

上海美劭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64,491 0.30% IPO前取得：188,922股
其他方式取得：75,56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林长青 5,209,753 5.99%
林长青为陈国兴之兄弟姐妹的配偶。

陈国兴 4,632,253 5.32%

合计 9,842,006 11.31% —

第二组

陈金章 13,611,623 15.64%

1、 陈 金 章 与 CHUN-LIN�CHEN 签订
了《一致行动协议》，两人为一致行动人，
MEDICILON� INCORPORATED 为
CHUN-LIN�CHEN 持股 100%的公司；
2、陈春来、陈春魁为 CHUN-LIN�CHEN
之 兄 弟 ；3、 王 国 林 为 CHUN-LIN��
CHEN、陈春来、陈春魁之兄弟姐妹的配
偶；4、 张宗保为陈金章之兄弟姐妹的配
偶；5、美熹企业、美斓企业、美劭企业、美
甫投资由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普通合伙人， 王国林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

CHEN�CHUN-LIN 2,870,493 3.30%

MEDICILON�
INCORPORATED 2,529,173 2.91%

陈春来 6,940,657 7.98%

王国林 3,996,436 4.59%

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13,960 1.40%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79,994 0.44%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4,491 0.30%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7,887 0.16%

张宗保 817,003 0.94%

陈春魁 1,380 0.00%

合计 32,763,097 37.66%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林长青 586,000 0.67% 2023/5/8 ～
2023/5/17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113.52� -143.
80 74,410,030.67 4,623,753 5.31%

陈国兴 704,154 0.81% 2023/5/8 ～
2023/5/16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114.06� -144.
95 89,064,161.73 3,928,099 4.51%

张宗保 186,000 0.21% 2023/4/26 ～
2023/5/12 大宗交易 113.32� -119.

22 21,362,490.00 631,003 0.73%

上海美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000 0.11% 2023/5/17 ～
2023/5/17 大宗交易 127.04� -127.

04 12,068,800.00 284,994 0.3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自身的资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及减持实施进展，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
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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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85 号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441,8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441,8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金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 人，独立董事马大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8、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0,176 99.9594 20,424 0.0382 1,248 0.0024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37,338 98.8688 604,230 1.1306 280 0.0006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37,338 98.8688 604,230 1.1306 280 0.0006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376,145 99.8770 65,422 0.1224 281 0.0006

1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28,654 98.8525 612,914 1.1468 280 0.0007

14、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1,648 99.9689 14,650 0.0305 280 0.000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8,615,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1,560,0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57,858 99.7492 7,910 0.2421 280 0.0087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654,194 99.7075 1,639 0.2498 280 0.0427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603,664 99.7597 6,271 0.2403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3,409,882 99.7604 7,910 0.2314 280 0.0082

7
《关于公司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3,409,882 99.7604 7,910 0.2314 280 0.0082

8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3,396,400 99.3660 20,424 0.5975 1,248 0.0365

9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2,813,562 82.3143 604,230 17.6775 280 0.0082

14
《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议案》

3,403,142 99.5632 14,650 0.4286 280 0.008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 CHUN-LIN CHEN、MEDICILON INCORPORATED、 蔡金娜对议案 14

进行了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议案 14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 5、7-9、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晏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